
附件 

 

參與執行限制與檢測宣告的政府部門 

 

 

1. 民政事務總署（包括其分區民政事務處及牌照事務處） 

2. 香港警務處 

3. 消防處 

4. 懲教署 

5. 海關 

6. 入境事務處 

7. 勞工處 

8. 水務署 

9. 土木工程拓展署 

10. 渠務署 

11. 機電工程署 

12. 房屋署 

1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14. 建築署 

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6. 工業貿易署 

17. 屋宇署 

18. 路政署 

19. 地政總署 

20. 運輸署 

21. 漁農自然護理署 

22. 政府統計處 

23. 衞生署 

24. 醫療輔助隊 

25. 食物環境衞生署 

26. 社會福利署 

 

另有來自 14個政策局/部門的政務主任職系人員。 

 

 


